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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西门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《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其相关材料收悉并受理，

现已审理完结。

一、你单位申报的项目基本情况：

（一）项目位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宁路 298号，本项目

拟在现有厂房内新建清洗工序，增加一台清洗机用于焊接零部

件清洗；新增一台激光雕刻机替代现有老化的电脑雕刻机，用

于产品铭牌雕刻。项目建成后，全厂产能不变，仍为年产中压开

关柜1.5万台、真空断路器4万台、零部件加工5.5万套。

（二）你单位委托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询（上海）有限

公司为项目编制《报告表》。

二、经审查，我局作出以下决定：

（一）根据《报告表》的结论意见和建议，从环境保护角度

同意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在项目设计、施工、运行中应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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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，保护环境。具体有：

1、项目地处黄浦江饮用水水源保护缓冲区，应执行《上海市

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及《关于贯彻<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

>实施意见》的各项规定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，不得对周围地表

水环境和饮用水源安全造成影响。实施雨、污水分流，无生产废

水排放。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放。本项目污废水纳管排

放事宜应征询水务部门意见。

2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后，达到《大气污染物

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933-2015）标准高空排放。排气筒应按规

范设置环境监测采样孔。加强废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，做好减

排工作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指标于区内平衡。

3、应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综合性降噪措施，确保边界噪

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

标准。

4、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，按“固废法”和本市有关规定处

理。其中危险废物，应实行分类贮存，建立管理台账，贮存场所

应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。危险废

物应统一委托资质单位处置，并履行危险废物备案制度。

5、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“以新带老”提出的环保治理措施

并加强日常管理，定期检查各项环保治理措施，确保污染物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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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
（三）在建设中，如果项目的内容、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

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
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（四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

时”制度,落实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工作。项目竣工后，应当按规

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

会公开。

三、申请人如不服本审理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审批意见之日

起六十日内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或者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审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四、你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，及时向相

关部门申报核准或备案，依法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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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备案或核准机关调整并导致环评审批权限发生变化时，你

单位应另行向有审批权限的环保部门申请环评审批。

五、如项目建设和运行依法需要其他行政许可的，申请人应

按规定办理其他审批手续后方能开工建设或运行。

上海市闵行区环境保护局

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8日

抄送：江川路街道、区固废站、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询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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